
- 1 -

河北经贸大学文件
冀经贸科〔2023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北经贸大学
非年薪制人员的高层次科研成果激励办法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河北经贸大学非年薪制人员的高层次科研成果激励办

法（修订）》已经 2023 年 11 月 30 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河北经贸大学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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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年薪制人员的高层次科研成果激励办法（修订）

为加快我校的双一流建设，激励我校教师产出高层次科

研成果，在执行《河北经贸大学年薪制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和

《河北经贸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重大成果资助与奖励办法》

基础上，对非年薪制人员的高层次成果激励办法进行修订。

一、成果范围

指未享受年薪制人员取得的高层次成果。以年薪制办法

及其考核指标体系为参考，对下列成果进行计分：

1.获批的国家级重点项目每项计 2000 分，国家级一般项

目每项计 1000 分，教育部重大项目每项计 1500 分，教育部

重点项目每项计 1000 分，教育部一般项目每项计 500 分，省

级项目每项计 100 分。

2.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每项计 2000 分。获得教育部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二等奖每项

计 2000 分，三等奖每项计 1000 分。获得省级科研成果一等

奖每项计 1000 分，二等奖每项计 500 分，三等奖每项计 200

分。

3.符合学校认定条件的，顶级期刊学术论文每篇计 1000

分，一档期刊学术论文每篇计 500 分,二档期刊学术论文每篇

计 300 分，三档期刊学术论文每篇计 10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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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获得校出版基金资助的重点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

每项计 200 分。

5.以河北经贸大学为第一单位（独批），获得现职正国级

领导肯定性批示每项计 2000 分，获得现职副国级领导肯定性

批示每项计 1000 分，获得现职正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每项

计 500 分，获得现职副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每项计 200 分。

上述批示为联批的减半计分。

6.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且转化的，每项计 100 分。

7.获批的国家级重大项目、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

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一等奖，仍执行冀经贸办〔2022〕

1 号文件。

二、附则

1.上述成果均指我校在职人员以“河北经贸大学”为第

一署名单位的第一完成人（或通讯作者）取得的高层次科研

成果，同一成果仅限一人使用一次。外文成果需提交由中国

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（或河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）开具

的有效收录检索报告。

2.上述成果按整项计分，不拆分，每分按 100 元进行奖

励（税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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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符合学校认定条件的，在同一刊物同一年内发表多篇

学术论文的，只计 2 篇；在同一刊物同一期上发表多篇学术

论文的，只计 1 篇。

4.教研成果（教研项目、教学成果奖、教材奖、教研论

文）参照科研成果认定。

5.上述计分成果仍可用于申请年薪制。

6.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,原《河北经贸大学

非年薪制任务的高层次科研成果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冀经贸

科〔2022〕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7.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河北经贸大学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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